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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国内信托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信

托行业尚未建立一套规范的、体现信托制度特色的信托财产

核算制度。本文在借鉴传统会计理论的基础上，立足信托业务

实际，对信托业务会计核算的假设前提、会计处理基础等基本

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关于信托业务的会计假设

根据目前信托业务的发展实际并结合传统会计假设理

论，笔者认为，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应以以下假设作为前提：

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即会计的核算对象，信托公司信托业

务应以信托项目作为会计主体，独立确认、计量和报告项目财

务信息，为信托相关各方提供决策支持。

持续经营：是指在信托存续期内，信托项目将按照信托文

件设定的目标、方式持续正常运营下去，受托人忠实履行受托

责任，交易对手和合作各方信用良好，不存在违约情况发生，

项目正常结束和清算。

会计分期：是指将信托项目存续期间划分为若干连续的、

长短相同的期间，会计分期假设明确了信托项目核算的时间

范围，要求信托项目会计核算应按时间节点分期确认、计量和

报告项目相关财务信息。

货币计量：货币计量假设要求信托项目应以货币为计量

单位，记录和反映信托项目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和财务

状况。

二、关于信托业务的会计处理基础

信托业务的会计核算对象为信托项目，因为项目有其自

身的特殊性，是否也应统一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值得商榷。目

前国内信托业务按管理方式大致分为三种模式：投资类（主动

管理型）、融资类（以信贷为主的被动管理型）、事务管理类（被

动管理型）。

投资类业务主要以证券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为主，此类业

务信托公司作为投资管理人，对信托财产进行主动管理，面临

较大的市场风险。由于需要核算的未来经济业务大多都是不

确定的，一些开放式信托产品通常要求定期披露信托财产净

值，采用权责发生制核算能更真实、准确地反映项目报告期内

的损益、净值情况。

融资类业务由融资方的资金需求驱动，信托目的以寻求

信托资产的固定回报为主，信托资产主要运用于信托设立前

已事先指定的特定项目。由于项目设立时其收入（即融资方资

金成本）、费用（受托人报酬、保管费）、利润（受益人预期收益）

已通过合同条款固化，由于项目收支、损益已事先确定，仍要

求按权责发生制核算损益已毫无意义。相反收付实现制以现

金的实际收付为基础，较权责发生制而言能更客观地反映项

目的真实现金流入流出情况，因为项目能否按期支付信托收

益及费用更多地取决于项目的实际现金流而非按权责发生制

核算的净利润，因此，融资类信托业务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更

简单直观，更符合业务实际，同时也较好地满足相关各方对会

计信息的需求。

事务管理类信托业务主要利用信托的特殊制度优势，为

委托人的特定目的提供管理性和执行性服务的信托，通常以

被动管理为主，如企业年金基金、资产托管等业务，信托公司

通常按托管财产规模向委托人收取一定的资产管理费用，项

目本身无其他收入、费用发生，此类业务进行会计核算的作用

和意义不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选用信托业务会计处理基础时，

应依据信托业务的自身特点、管理方式并结合会计信息需求

分别考虑确定，而不应一概而论。

三、相关建议

建议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新

的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制度，新制度可以借鉴原《信托业务会计

核算办法》制度框架，在内容上既要体现《企业会计准则》的基

本精神，又要结合信托业务实际：淤新制度在框架结构上可以
借鉴原《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分别从信托项目、委托人、

受托人、受益人几个层面对信托业务相关会计处理进行规范。

于信托项目会计核算在信息质量要求、计量属性、金融资产会
计确认与计量等方面和《企业会计准则》保持一致。盂在信托
业务会计科目设置方面保留“实收信托”、“受托人报酬”、“保

管费”等信托特色科目，同时根据业务实际增设“资产受益权”

等资产类科目。榆在信托业务会计处理基础的选择方面应给
予一定的灵活度，信托公司财务人员可根据信托项目的具体

特点和核算要求来决定采用权责发生制还是收付实现制进行

核算。虞新制度应统一不同信托业务及具体会计事项的处理
方法和口径，规范信托财务信息的披露范围、内容及标准，确

保各信托公司间信托财务信息口径一致、相互可比。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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